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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：  

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执行计划变更审批表 
20  —20  学年第   学期 

学院（部）：（加盖公章） 

专业年级  

变更形式 课程编号及名称 
开课

学期 

考核

方式 

总学

时数 

理论

学时 

实践

学时 
学分 

周课

时 

一、

调整

计划 

原计划安排         

申请调整为         

二、

增加

计划 

 

        

调整

后的

课程

描述 

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描述。应准确描述调整后或新增课程的课程目标、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，

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增强可操作性。 

变 

更 

原 

因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 

(部) 

意 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 

务 

处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长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主 

管 

领 

导 

意 

见 

       

 

 

 

主管教学院长（签章）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有多门课程调整可加行，调整后的课程描述需依次列出。 

2.此表一式一份，原件教务处备案，复印件开课部门、专业所在学院留存。 


